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改对照表(更新)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

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第四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

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

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的担保； 

（七）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

保情形。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四）项担保事项时，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公司对外担保（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除外）应当采用反担保等必要措施防

范风险。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的担保； 

（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

供的担保； 

（四）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五）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的担保； 

（七）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

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董事会

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四）项担保事项时，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公司对外担保（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除外）应当采用反担保等必要措施防



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

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

项表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范风险。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

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

项表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或者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且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

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保，属于前款至第

（一）、第（二）项、第（三）项、第（五）

项情形的，可以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五十七条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

理由，股东大会不应延期或取消，股东大会

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应取消。一旦出现延期

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前

至少 2 个工作日发出通知说明原因。 

第五十七条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

理由，股东大会不应延期或取消，股东大会

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应取消。一旦出现延期

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应当在原定召开日前

至少 2 个工作日发出通知说明原因。 

延期召开股东大会的，应当在通知中公布延

期后的召开日期。 

第一百零四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公司设独立董事三名，其中一名为会计

专业人士。独立董事应当忠实履行职务，维

护公司利益，尤其是关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第一百零四条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公司设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

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名为会计

专业人士。独立董事应当忠实履行职务，维

护公司利益，尤其是关注社会公众股股东的

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三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

中独立董事人数不得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

之一。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公司董事会设立战略发展、提名、薪酬和考

核以及审计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

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

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

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

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 

上市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

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

员会报告工作。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

占多数，召集人应当由独立董事担任且为会

计专业人士。 



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

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

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

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

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由 2 名股东代表和 1 名公司职工代表

组成。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

民主方式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人。监事会主

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

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

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

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人员应包括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监

事，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

一。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民

主方式选举产生。 

 


